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公告日期：2004年 11月 23日 

       发        行      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行董事会保证上市公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全体董事承诺 

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行董事、监事、 

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已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行债券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均不表明对本期债券的任何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行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 

2004年 10月 29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本期 

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 

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第二节 概览 

    1、 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招行转债 

    2、 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10036 

    3、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650万手(6,500万张) 

    4、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量：650万手(6,500万张) 

    5、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100元/张 

    6、 初始转股价格：9.34元/股 

    7、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8、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04年 11月 29日 

    9、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起止日期：2004年 11月 29日至 2009年 11月 10日 

    10、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1、可转换公司债券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12、可转换公司债券担保人：中国工商银行 

    13、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AAA 

    14、可转换公司债券资信评估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绪言 

    本上市公告书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 

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试行)、《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制 

定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4号—可转换公司债券上 

市公告书》而编制。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4］155号文核准,本行于 2004年 11月 10 日公开 

发行了 6,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65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2004］165号文件同意,本行 6,500万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将于 2004年 11月 2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招行转 



债”,债券代码“110036”。 

    本行已于 2004年 10月 29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时报》上刊登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正文可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及其引用的财务资料距 

今不足六个月,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询上述内容。 

    第四节 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注册中文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ina Merchants Bank Co. Limited 

    成立日期：1987年 3月 31日 

    法定代表人：秦晓 

    注册资本：人民币 6,848,181,636元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号(邮编：518040) 

    经营范围：经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 

                 会”)批准的各项商业银行业务 

    主营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算；办理票 

据贴 

                 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 

政府债券； 

                 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 

险业 

                 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 

币兑换；国 

                 际结算；结汇、售汇；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 

现；外汇 

                 借款；外汇担保；发行和代理发行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 

；买卖 

                 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外汇信用卡的发行； 

代理 

                 国外信用卡的付款；自营和代客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 

、见证 

                 业务；离岸金融业务；代办开放式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 

业务；证 

                 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受托投资管理托管业务以及经人民银 

行或 

                 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所属行业：银行业 

    电    话：(0755)8319 8888 

    传    真：(0755)8319 5109 

    互联网网址：www.cmbchina.com 

    电子信箱：cmb＠cmbchina.com 

    董事会秘书：兰奇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86］175号文《关于同意试办招商银行的批复》 

,招商银行于 1987年 3月 31日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蛇口分局注册登记,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1亿元。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出资人。 

    1989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89］12号文《关于同意招商银行增资扩股等 

问题的批复》,招商银行进行了增资扩股,新吸收 6家企业法人入股,注册资本变更 

为人民币 4亿元。 

    1994年,经深圳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深改复 (1993) 73号文及深 

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深证办复 (1994) 90、132、133号文批准,同意本行进行股 

份制改组,并调整新增发行股份数量和股权结构。本行以 1993年 4月 30日经评估后 

的存量净资产计提资本公积金后余额计人民币 600,727,212 元折为 600,727,212 股 

,并募股 522,000,000 股,改组后股本为人民币 1,122,727,212元。8家发起人股东 

为：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广州海运(集团)公 

司、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公司、广东省公路管理局、山东省交通开发投资公司 

、交通部秦皇岛港务局、深圳蛇口招银投资服务公司。 

    1996年,经中国人民银行银复 ［1996］ 93号文、156号文批准,同意本行从 

资本公积金中转出人民币 16.84亿元增加注册资本,即本行的股本由人民币 11.23 

亿元增至人民币 28.07 亿元,增资后股本为人民币 2,806,818,030元。 

    1998年,经中国人民银行银复 (1998) 173号文批复同意本行的股本变更为人 

民币 4,206,818,030元。其中：本行 1999年 3月 18日经 1999年股东大会决议以留存 

的公积金转出人民币 5 亿元转增股本,转增方式为按 1998年 6月 30日在册股东持股 

比例分配。经中国人民银行以银管二［1999］42号文批准本行向新老股东新增发 

行股本 9亿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发行价格人民币 3.5元。 

    2002年,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2］33号文批准,本行于 

3月 19日至 4月 1日期间以每股人民币 7.30元发行人民币股票普通股(A股)15 亿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共募集资金现金人民币 109.5亿元。上述股票于 2002年 4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2002年 4月 2日,本行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5,706, 

818,030元。新增股本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2002)第 6号验资报告验证。 

    根据 2004年 3月 19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本行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股转增 2 股,并于 2004年 5月 10日(股权登记日)实施,本行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 

币 6,848,181,636元。新增股本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2004)第 59号验资报 

告书验证。 

    三、发行人经营情况 

    本行自 2002年 4 月上市以来,各项业务得到长足的发展,逐步确立了一定竞争 

优势,形成以下新的经营特色： 

    ●确立了效益、质量、规模协调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 

    ●初步建立了现代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 

    ●不断优化组织架构,创建新的业务管理体系 

    ●强化品牌经营和产品创新策略,提高竞争能力 

    ●采用先进的信息系统,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运作效率 

    本行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的主要数据为： 

    单位：人民币千元 

     

    本行经审计的利润表的主要数据为： 

    单位：人民币千元 



     

    本行不良贷款率从 2001年底的 10.25%降至 2004 年 6月 30日的 2.78%；其中 200 

0年以后发放新账贷款的不良率为 0.34%。 

    四、发行人股本结构及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04年 6月 30日,本行总股本为 6,848,181,636 股,其中非流通股份 5,048 

,181,636,占总股本的 73.72%；流通股份为 1,800,000,000,占总股本的 26.28%。 

    截至 2004年 6月 30日,本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注：(1)上述前十名股东所持股份均为非流通法人股份； 

       (2)上述前十名股东所持股份没有被质押、冻结和托管的情况 

       (3)友联船厂有限公司是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于 

香港；广州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余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第五节 发行与承销 

    1、 发行数量：6,500 万张 

    2、 向原股东发行的数量：4,903万张 

    3、 发行价格：100元/张 

    4、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面值：100元 

    5、募集资金总额：650,000万元 

    6、发行方式：采取向原股东优先配售,余额及原股东放弃部分采用网下对机 

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7、原股东优先配售数量：原有非流通股股东优先配售 1,556,861手,即 1,55 

6,861,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3.95%。原有流通股股东首轮优先配售 490,628 

手,即 490,628,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55%；第二轮优先配售 2,855,487 手,即 

2,855,487,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3.93%。原有股东共优先配售 4,902,976 手 

,即 4,902,976,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5.43% 

    8、网上实际发行总量：网上实际发行总量(扣除现有流通股股东网上优先配 

售部分)为 35,983手,即 35,983,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0.55%,中签率为 0.6086 

54% 

    9、网下实际发行总量：网下实际发行总量(扣除现有非流通股网下优先配售 

部分)为 1,561,041手,即 1,561,041,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4.02%,网下实际配 

售比例为 0.608657% 

    10、网下发行获配机构户数：256户 

    11、最大 10名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名称、持有量： 

     

    12、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50,000万元,发行费用总额 6,500万元,其中承销相 

关费用、上网发行费用总额 5,558万元,律师费用、注册会计师费用、资信评估费 

用、担保手续费用总额 854万元,审核费用 20万元,证券登记费、上市初费 68万元 

。扣除承销相关费用、上网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644,442万元已于 2004年 11月 

18日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汇入本行指定的帐户,帐号：21600100900,开户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营业部。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2004年 1 

1月 18日出具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的验资报告 KPMG-A(2004)CR N 

o.0072。 



    13、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承销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 650,000万元,原有股东共优先配售 4,902,9 

76手,即 4,902,976,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5.43%。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 

、网下发行总量(扣除原有股东优先配售部分)为 1,597,024,000 元,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24.57%。其中,网上向网下回拨 283,422,000元,网上实际发行总量(扣除现有 

流通股股东网上优先配售部分)为 35,983手,即 35,983,000 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0.55%；网下实际发行总量(扣除现有非流通股网下优先配售部分)为 1,561,041手 

,即 1,561,041,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4.02%。 

    本次发行的 650,000万元招行转债获得超额认购,无包销余额。 

    主承销商与承销团成员分销比例及数量如下： 

     

    第六节 发行条款 

    一、发行总额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650,000 万元。 

    二、票面金额、期限、利率和付息日期 

    1、票面金额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面值为 100元。 

    2、期限：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五年,自 2004年 11月 10日至 2009年 11月 10日。 

        3、票面利率 

    可转换公司债券按照票面金额从可转债发行之日(2004年 11月 10日)起开始计 

息,年利率第一年为 1.0%,第二年为 1.375%,第三年为 1.75%,第四年为 2.125%,第五 

年为 2.5%。在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满之后的 5个工作日内,发行人对到期未转股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还本付息。除按 2.5%的利率支付第五年利息外,还将补偿支付 

到期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相当于债券票面面值 6%的利息。 

    4、付息日期 

    招行转债本次可转债发行日即计息起始日为 2004年 11月 10日,利息每年支付 

一次,付息日期为 2005 年到 2009年每年的 11月 1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应付利息不另计算)；付息债权登记日为付息日前 

一个交易日。 

    5、利息归属及支付 

    本行按中国证监会或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告付息债权登记日。在付息债权登 

记日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转债持有人(以登记机构提供 

的名册为准)均有权获得当年的本行可转债利息。本行将在付息债权登记日之后 

的 5个交易日之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申请转股以及已转股的招行转债持有人,无权就已转 

股债券再获得当年以及以后的利息。每个持有人当年应得的利息等于该持有人在 

付息债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持有的招商银行转债票面总金额乘以票面 

利率,结果四舍五入,精确到 0.01元。 

    每年支付利息及到期还本付息时,本行将代为扣缴 20%的利息税。本行将委托 

上海证券交易所通过其清算系统代理支付年息及到期债券的本息。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有关约定 

    1、转股的起止日期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转换期自招行转债发行之日起 6个月起至可转债 



到期日止,即 2004年 5月 10日(含当日)至 2009年 11月 10日(含当日)(遇非交易日顺 

延)。持有人可在转换期内的转股申请时间申请转股。 

    2、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及计算公式 

    本次发行初始转股价格为 9.34元/股。以公布”招行转债”募集说明书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的算术平均值 9.067 元/股为基准上浮 3%确定。计算 

公式如下： 

    初始转股价格＝公布募集说明书前 30个交易日本行 A股股票收盘价格的算术 

平均值×(1＋3%)。 

    3、转股价格的调整 

    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之后,当本行因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 

配股等情况(不包括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增加的股本)使本行股份或股东权益发 

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送股或转增股本： P1＝ P0 /(1＋n)； 

    增发新股或配股： P1＝(P0＋Ak)/(1＋k)； 

    两项同时进行： P1＝(P0＋Ak)/(1＋n＋k)； 

    其中：P0 为初始转股价,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遇有上述以外其它原因引起公司股本变动时,由股东大会决定转股价格的调 

整方法。 

    若本行因上述原因决定调整转股价格、确定股权登记日时,本行将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申请暂停转股并公告,在刊登正式公告前一天至股权登记日期间,上海证 

券交易所将暂停本行可转债转股,并依据公告信息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股权登 

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调整日)恢复转股申报,转股价采用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转股价格调整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 

申请应该按照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本次发行之后,当本行因合并或分立等其他原因使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 

时,本行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本行派息时 

不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4、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后的前三年内,不对转股价格进行修正。 

在第四、第五年期间,当“招商银行” 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 30个交易日中至少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时,本行董事会有权在不超过 20%的幅 

度内向下修正转股价格。修正幅度为 20%以上时,由董事会提议,股东大会通过后 

实施。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修正前 20个交易日“招商银行” A股股票收盘价 

格的算术平均值。董事会此项权利的行使在 12个月内不得超过一次。 

    (2)修正程序 

    按本条第(1)款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本行将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或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转股价格修正生效日,并于公告中指定从某一交易日开 

始至转股价格修正生效日的前一日暂停本行可转债转股。从转股价格修正生效日 

开始恢复转股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5、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转股时不足转换 1 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本行于转股日后的 5 个交易日 

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清算系统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其应计利 



息。 

    6、转换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在本行有关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前实施转换而产生的股份,其持有者有权 

参加本行当次的利润分配。在本行有关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后实施转换而产生 

的股份,其持有者不参加本行当次的利润分配。 

    四、本次转股的具体程序 

    1、转股申请的手续及转股申请的声明事项 

    招商银行转债持有人可以依据募集说明书的条件,按照当时生效的转股价格 

在转股申请时间内,随时申请转换股份。 

    持有人申请转股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按报盘方式进行。在转股期 

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专门设置一交易代码供招商银行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持有 

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本行股票。持有人提交转股申 

请,须根据其持有的可转债面值,按照当时生效的转股价格,向其指定交易的证券 

经营机构申报转换成本行股票的股份数。与转股申请相应的转债总面值必须是 1 

,000 元的整数倍。申请转换的股份须是整数股,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办法 

见上文“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转股申请一经确认不能撤单。若持 

有人申请转股的数量大于该持有人实际持有转债能转换的股份数,上海证券交易 

所将确认其最大的可转换股票部分进行转股,申请超过部分予以取消。在可转债 

存续期间,本行将于每一季度结束后的两个交易日内(例行的转股公告日)公告因 

可转债转股所引起的普通股股份变动情况。因转换增加的普通股股份累计达到本 

行在本次发行前发行在外普通股总数的 10%时,本行将及时予以公告。 

    2、转股申请时间 

    持有人须在转股期内的转股申请时间提交转股申请。 

    转股申请时间是指在转股期内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正常交易时间,除了 

其间的： 

    (1)在本次可转债停止交易前的可转债停牌时间； 

    (2)本行股票停牌时间； 

    (3)按有关规定,本行须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3、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冻结及注销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注销)持有人的可转 

债数额,同时记加持有人相应的本行 A股股份数额。 

    4、股份登记事项及因转股而配发的股份所享有的权益 

    登记机构将根据托管券商的有效申报,对持有人账户的股票和可转债的持有 

数量做相应的变更登记。 

    提出转股申请的持有人在转股申请的第二个交易日办理交割确认后,其持有 

的因转股而配发的本行普通股便可上市流通。可转债的持有人实施转股后的次日 

成为本行股东,与该日持有本行股份的其他股东享有同等的权利。 

    因转股而配发的本行的普通股与本行已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享有同等权益。 

    5、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转股过程中有关税费需由投资者自行负担,除非本行应该交纳该类税费或者 

本行对该类税费负有代扣代缴义务。 

    五、赎回条款 

    1、赎回的条件、时间及价格 

    自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之日起 6个月后至债券存续期满,如果本行 A股股 



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高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25%,本行有权赎回未转股的可 

转债。 

    若在该 2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 

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 

计算。 

    当赎回条件首次满足时,本行有权按面值 103%(含当年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 

或部分在“赎回日”(在赎回公告中通知)之前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若首次 

不实施赎回,当年将不再行使赎回权。 

    为满足可转换公司债券纳入附属资本的要求,该赎回权利的行使应以取得银 

监会的批准为前提条件。 

    2、赎回的程序 

    当前述赎回条件有可能满足时,本行董事会有权提前决定如果赎回条件得到 

满足,本行是否执行本项赎回权。 

    当前述赎回条件满足并且若本行决定执行本项赎回权时,本行将在该次赎回 

条件满足后的 5个交易日内在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和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赎回 

公告至少 3次,通知持有人有关该次赎回的各项事项,包括赎回的程序、价格、付 

款方式、时间等内容。赎回日距首次赎回公告的刊登日不少于 30日但不多于 60日 

。 

    当本行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日当日所有登记在册的可转债将全部被 

冻结。当本行决定执行部分赎回时,在赎回日当日所有登记在册的可转债将全部 

被冻结,对各持有人将按同一比例赎回其持有的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本行在刊 

登赎回公告前及赎回完成后及时报证监会备案。 

    3、付款方式 

    本行将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通过其清算系统代理支付赎回款项。本行将在赎 

回日之后的 3个交易日内将赎回所需资金划入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资金账户。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赎回日后第 5个交易日办理因赎回引起的清算、登记工作。 

赎回完成后,相应的赎回转债将被注销,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将按每位持有人应得 

的赎回金额记加持有人账户中的交易保证金。未赎回的可转债,于赎回日后第 1个 

交易日恢复交易和转股。 

    六、回售条款 

    1、回售的条件、时间及价格 

    在本行可转债到期日前一年内,如果“招商银行”股票(A 股)收盘价连续 20 

个交易日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5%时,转债持有人有权将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行可 

转债以面值的 108.5%(含当期利息)的价格回售予本行。若在该 20个交易日内发生 

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持有人在回售条件首次 

满足后可以进行回售,首次不实施回售的,当年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2、回售的程序 

    当回售条件全年首次满足时,本行将在 5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和 

互联网网站连续发布回售公告至少 3次,并在 2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全 

国性报刊上首次刊登回售公告。 

    转债持有人行使回售权时,应在回售公告刊登后 5个交易日内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本行将在回售申报期结束后 5个交易日内以面值的 

108.5%(含当期利息)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转债。上海证券交易所将根据本行的 



支付指令,记减并注销持有人的本行可转债数额,并记加持有人相应的交易保证金 

数额。 

    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且相应的本行可转债数额将被冻结。 

回售期结束,本行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及对本行的影响。 

    七、附加回售条款 

    1、附加回售条件及价格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内,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的使用与本行在募 

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如出现重大变化,根据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可被视作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或被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持有人有权以面值 102%(不含 

当期利息)的价格向本行附加回售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可转债。持有人在本次附 

加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附加回售申报的,不应再行使本次附加回售权。 

    2、附加回售程序 

    在关于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股东大会公告后 5个工作日内,本行将在证监会指 

定报刊和互联网网站连续发布附加回售公告至少 3次,行使附加回售权的持有人应 

在附加回售公告期满后的 5个交易日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附加回 

售申报,本行将在附加回售申报期结束后 5个交易日,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 

附加回售的可转债。上海证券交易所将根据本行的支付指令,记减并注销持有人 

的可转债数额,并记加持有人相应的交易保证金数额。 

    可转债持有人的附加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且相应的可转债数额将被 

冻结。 

    附加回售期结束,本行将公告本次附加回售结果及对本行的影响。 

    八、与附属资本有关的特别条款 

    为满足银监会关于可转债纳入附属资本计算的要求,本次可转债设定如下条 

款： 

    1、赎回权利的行使以取得银监会的批准为前提条件； 

    2、在本行倒闭清算时,本次所发行可转债偿还次序在本行其他非次级债务之 

后。 

    九、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的处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交易规则》规定：可转换公司债 

券面值少于 3,000万元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将立即公告并在三个交易日后停止交易 

。从可转债因流通面值少于前述相关规定而被停止交易后至可转债到期日前,本 

行将有权按面值加上应计利息提前清偿未转股的全部可转债。如本行决定提前清 

偿未转股的全部可转债,本行董事会将在本行做出前述决定之日起 5个交易日内, 

在证监会指定报刊和互联网网站连续发布提前还本付息公告至少 3次。公告中将 

载明提前还本付息的程序、价格、付款方法和时间等内容。上海证券交易所将根 

据本行的支付指令,直接记加持有人相应的交易保证金,同时注销所有可转债。提 

前还本付息后,本行将公告提前还本付息的结果及对本行的影响。 

    第七节 担保事项 

    2003年 11月 18日中国工商银行作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担保人向全体可转债 

持有人出具了《担保函》；2003年 12月 2日,发行人与担保人就本次发行的可转债 

的担保事宜共同签署了《保证合同》。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担保人是中国工商银行。作为国内最大的商业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为此次发行的可转债提供连带担保责任。 



    经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中国工商银行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人民币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工商银行年报 

    二、担保人的信用情况 

    美国标准普尔公司基于中国工商银行 2002年财务及经营状况,将其信用评定 

为 BB＋级。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被保证的债券性质和数额 

    担保人所担保的主债券种类为本次招商银行发行的可转债,数额不超过人民 

币 100亿元；募集说明书视为《保证合同》的主合同。 

    2、担保手续费 

    担保手续费为实际发债金额的 0.9‰。 

    3、双方的权利义务 

    若招商银行如期兑付了所有此次发行的已到期可转换债券,担保人不再承担 

《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担保人保证向招商银行提供的有关其信用情况说 

明、财务报表或其他资料真实有效；在招商银行未依约兑付可转换债券的情形下 

,招商银行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担保人在接到招商银行书面通知后十个工 

作日内立即代为清偿主合同项下债权；在招商银行可转债履行期间,若担保人变 

更地址、名称,须提前 30 日通知招商银行；担保人为招商银行发行可转债进行担 

保的事宜,应按照规定向社会公众作信息披露；担保人承诺按照有关规定将需要 

披露的信息在第一时间内通知招商银行。 

    4、特别说明 

    根据《保证合同》,就中国工商银行为本行本次发行可转债提供的担保,本行 

无需提供反担保。 

    四、担保函 

    以下内容摘引自担保人 2003年 11月 18日为本行本次发行可转债提供担保而向 

全体可转债持有人出具的《担保函》：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全体持有人：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同意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度发行不超过人民 

币 100 亿可转债提供全额担保,担保内容如下： 

    担保种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债保证担保； 

    担保范围：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00亿元可转债及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受益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全体持有人； 

    担保索偿条件：根据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方案,可转债支付利息或可转债持有 

人行使回售权或可转债期限届满兑付本息,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按发行条款 

的规定偿债时,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发行之日起至可转债期限届满后两 

年。 

    第八节 发行人的资信 

    一、本次可转债的信用评级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此次拟发行的人民币 65亿元可转债进行 

了信用评级,并于 2004年 2月 16日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2004］02号 

)。通过对本行的盈利能力、成长性、内控制度、资产流动性等多方面进行详细 

考察,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确定本行此次拟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信用 

级别为 AAA。 

    二、发行债券情况 

    为进一步补充资本,增加资本补充渠道,本行决定发行定期次级债务。2004年 

3月 19日股东大会通过发行 35亿元次级债的议案后,本行即向银监会递交了发行 3 

5亿元次级定期债务申请文件,银监会于 3月 30日以银监复(2004)36号文批复同意 

发行 35亿元人民币的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附属资本。 

    本行向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售出 25亿元人民币的次级定期债 

务。本行本次发行的 25亿元人民币次级定期债务期限为 5年零 1个月,发行价格为 

固定年利率 4.59%,每年付息一次。2004年 4月 10日本行对此事宜进行了公告。 

    本行分别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售 

出 7亿元人民币、3亿元人民币的次级定期债务。本行本次发行的 10亿元人民币次 

级定期债务期限为 5年零 1个月,发行价格为固定年利率 5.10%,每年付息一次。20 

04年 6月 14日本行对此事宜进行了公告。本行完成了中国银监会批准发行的 35亿 

元人民币次级定期债务。 

    第九节 偿债措施 

    本行将努力通过良好的业绩和有效的管理确保偿债能力,向未实施转股的债 

券持有者按时支付利息,并在可转换债券到期后五日内向未转股的债券持有者支 

付本息。主要偿债措施包括： 

    1、坚持稳定发展 提高盈利能力 

    2、保证资产的流动性,提高流动性管理能力 

    3、保证资金用途与偿债期限相匹配 

    4、当上述偿债措施依然未能满足偿债要求时,本次可转债的担保方中国工商 

银行将遵照《担保函》对债券持有人进行偿付 

    第十节 财务会计资料 

    一、简要财务报表 

    1、简要资产负债表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千元 

                 2004年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6月 30日  12 月 31日     12月 31日    12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373,830,050 353,511,451   263,849,196   186,837,219 

    长期债券投资  70,089,511   71,613,365    60,220,943    50,577,262 

    长期股权投资      99,761       99,761       91,076       53,060 

    固定资产净值 4,296,689   4,486,337 4,563,337     4,856,473 

    其它资产合计 1,339,312   1,822,709 2,292,452     2,457,169 

    递延税款借项 1,737,000   1,517,000 1,924,000     1,845,000 

    资产总计    538,862,445 503,892,810   371,659,912   266,331,405 

    流动负债    489,350,816 464,408,808   341,635,514   251,066,864 

    长期负债     30,085,249   21,222,564    13,307,759    10,352,442 

    负债合计    519,436,065 485,631,372   354,943,273   261,419,306 



    股东权益合计  19,426,380   18,261,438    16,716,639     4,912,099 

    负债和股东   538,862,445 503,892,810   371,659,912   266,331,405 

    权益总计 

    简要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千元 

                 2004年 

                1月至 6月  2003年度     2002年度   2001年度 

    营业收入    9,487,423 13,586,052    9,569,321  8,648,738 

    营业支出      3,488,066  5,200,271    3,796,187  4,240,887 

    营业费用      2,817,698  4,816,439    3,829,891     2,946,357 

    投资收益      1,275,442   2,660,274    2,226,819  1,825,128 

    营业税金及附加   455,903    644,283      538,782    501,118 

    营业利润       4,001,198  5,585,333    3,631,280   2,785,504 

    扣除资产准备   4,022,367   5,586,452    3,653,164     2,810,599 

    支出前利润总额 

    扣除资产准备   2,638,273   3,445,284    2,570,270     2,054,310 

    支出后利润总额 

    净利润      1,688,933   2,229,910    1,734,270  1,375,310 

    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千元 

                                      2004年 

                                    1月至 6月  2003年度   200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09,571 27,459,731  33,996,27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7,778    402,208 -26,660,43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87,775   -685,788   9,235,60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9,988,838 27,181,816  16,572,028 

    二、会计师事务所对本行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的审计意见 

    本行 2003年、2002年、2001年的财务报告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均对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主要财务指标 

    本行 2004年上半年、2003年度、2002年度以及 2001年度会计报表净资产收益 

率和每股收益有关指标如下： 

     

    注：扣除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为营业外收支净额 

    四、本次可转换债券发行后本行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 

    截至 2004年 6月 30日,本行资产负债率为 96.4%。本次可转换债券发行后、转 

股开始前,本行将增加长期负债 65亿元,如果静态分析,简单将所发行债券纳入 20 

04年 6月 30日的负债总额计算,则发行后转股前,本行资产负债率将由 2004年 6月 3 

0日的 96.4 %提高到 96.44%。负债结构因为长期负债的增加而有所改变,长期负债 

比率由 5.8%增加到 6.96%。 

    通过吸收存款等负债形式获取资金经营是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企业的重 

要特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高于一般工商企业,因此,发行债券对于本行资产 

负债结构影响不大。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将提高本行资本充足率,本行可以扩大贷 

款规模,拓宽其他有效资金使用途径。募集资金用于贷款和固定资产投资前全部 



是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本行资产的流动性。当转股开始后,可转换债券形成的长 

期负债将不断下降,从而降低资产负债率、充实资本。同时,本行资产负债管理委 

员会将根据经营环境和本行发展目标与策略不断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因此,动态分 

析,本行资产负债结构不会产生显著变化。 

    五、本行财务报告全文查询 

    投资者欲了解本行详细的财务会计内容,敬请查阅本行年度报告或中期报告 

(本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也可浏览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查阅本行历年年度报 

告和中期报告全文。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次招行转债发行后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运转正常,未发生可能 

对本行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1、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顺利； 

    2、所处行业或市场无重大变化； 

    3、主要投入产出物供求及价格无重大变化； 

    4、无重大投资； 

    5、无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 

    6、住所未发生变更； 

    7、无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8、重大会计政策未发生变动； 

    9、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动； 

    10、未发生新的重大负债或重大债项的变化； 

    11、本公司资信情况未发生变化； 

    12、可转换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未发生重大变化； 

    13、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十二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本行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承诺自本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 

市之日起做到： 

    一、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 

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承诺本行在知悉可能对可转换公司债券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 

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三、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 

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买卖活动； 

    四、本行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第十三节 上市推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推荐人的有关情况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恩照 

    地      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大厦 2座 28层 

    电      话：(010)6505 1166 

    传      真：(010)6505 1156 



    联  系  人：黄国滨 张东成 陈歆玮 林曦 

    二、推荐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认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转正常,未发现其存在 

可能影响本次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事项, 

本次发行的 65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条件。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 11月 23日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2004年 11月 23日 


